（十三）保障性住房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众
	主动
	依申请公开
	区级
	乡、村级

	1
	配给管理
	公租房承租资格审核
	申请受理；
审核结果：申请对象姓名、身份证号(隐藏部分号码)、申请房源类型；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1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2年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建办保[2012]20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7号）                           
	信息形成（变更）20个工作日内
	保障性住房政务信息制作部门、保存部门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政务服务中心
	√
	　
	√
	　
	√
	

	2
	配后管理
	公租房资格定期审核
	年审或定期审核家庭信息，含保障对象编号、姓名、身份证号﹝隐藏部分号码﹞；配租房源；套型；面积；是否审核通过；未通过原因等。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7号）
	信息形成（变更）20个工作日内
	保障性住房政务信息制作部门、保存部门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
	　
	√
	　
	√
	

	3
	配后管理
	自愿退出
	原保障对象姓名、身份证号（隐藏部分号码）；原租购项目名称、地址、类型、套型、面积等；原享受补贴面积、标准等。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2007〕258号）、《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1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2年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建办保[2012]20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7号）
	信息形成（变更）20个工作日内
	保障性住房政务信息制作部门、保存部门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
	　
	√
	　
	√
	

	4
	配后管理
	租金收取
	保障对象姓名、身份证号（隐藏部分号码）；应缴租金；实收租金；未足额收取原因；租金年度、月份；收取日期；收取方式。
	《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1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2年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建办保[2012]20号）、《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住房保障信息公开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7号）
	信息形成（变更）20个工作日内
	保障性住房政务信息制作部门、保存部门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
	　
	√
	　
	√
	

	5
	配后管理
	运营承接主体管理
	单位名称；获取运营资格方式；运营承接主体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负责人姓名；办公地址、联系电话；注册资金；服务范围；监督考核情况等。
	《经济适用住房管理办法》（建住房〔2007〕258号）、《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住建部令第11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公共资源配置领域政府信息公开的意见》（国办发〔2017〕97号）
	信息形成（变更）20个工作日内
	保障性住房政务信息制作部门、保存部门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
	　
	√
	　
	√
	

	6
	办事指南
	申请保障
	申请条件；申请所需材料及范本；申请流程和办理时限；申请受理（办理）机构；受理地点；咨询电话、监督电话等。
	《关于全面推进政务公开工作的意见》（中办发〔2016〕8号）、《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发〔2016〕55号）
	信息形成（变更）20个工作日内
	保障性住房政务信息制作部门、保存部门
	■政府网站       
■两微一端       
■公开查阅点     
■政务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
	　
	√
	　
	√
	


